
西安市新城区财政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上限 检查标准 检查计划 备注

1 新城区财政局

对中介机构是否
取得代理记账资
格从事会计代理
记账业务的行政

检查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98号）、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
账业务审批告知承诺改
革方案》的通知（陕财
办会〔2021〕37 号）

1年1次
代理记账机构资
格、代理记账业
务是否合规合法

根据上级财政
部门年度监督
检查部署制定

检查计划

2 新城区财政局

对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执业情况的

监管

《政府采购法》《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政
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
行办法》（财库〔2018
〕2号）《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监督检查暂行办法
》（财库〔2024〕

27号）《陕西省政府采
购代理机构管理实施办
法》（陕财办采〔2018

〕28号）等。

1年1次

对代理机构开展
的本级政府采购
业务实施检查。
检查范围包括名
录登记信息、委
托代理协议、采
购方式适用、采
购文件编制、评
审组织、信息发
布、收费及保证
金收退、质疑投
诉、合同签订及
履行、档案管理
等内容。

根据上级财政
部门年度监督
检查部署制定

检查计划



3 新城区财政局
对区属国有企业
开展会计信息质
量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财政部门实施
会计监督办法》(财政部
令第10号)等。

1年1次

企业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和财经纪
律情况；国有企
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和工资决定机
制改革政策执行
情况。

根据上级财政
部门年度监督
检查部署制定

检查计划


